
 
 “乐”读圣经——文学性读经法 

 

拉吉 

 
一个基督徒要让自己的属灵生命活着，并活得越来越丰盛，越来越滋润，当然离不

开吃“灵粮”——读上帝的话，读圣经。但如何能“乐”读圣经，而不是“苦”读

圣经呢？每个基督徒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生活、生命状态中，以及按着个人不同

的性格，都能够找到各种不同的读经方法。 

文学性读经法能帮助具有文学阅读经验和习惯的人，在理性逻辑上更明白经文，在

感性认知上也更好地体会天父的心意。不论是个人读经，还是准备带领查经、分享

等，这种读经法都能提供帮助，让我们享受“灵粮”的美味。 

 

中国人读经现状 

 

从唐朝景教到1919年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再到今天由中国人翻译出版的各种

汉语圣经译本，这中间包括了语言处境化和诠释处境化的不同。其中马礼逊翻译出

版的圣经全书《神天圣书》，是目前能看到的第一部新旧约全书译本，所使用的文

字语言具有古汉语特征，其中的叙事体具有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叙述风格。以此为

例，我们可以看到先贤们在圣经的语言和释读上，所做的汉语处境化的努力，以求

让中国人能读懂圣经、并乐读圣经。 

经过漫长的年月之后，母语为汉语的基督徒已逾一亿，而以汉语阅读圣经的人更是

数倍于此。表面上看读圣经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而在汉语语境中的人对圣经的阅

读，似乎仍与我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中的阅读记忆，难以对话、相通、共鸣。 

我在北美华人教会的服事中，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宣教和教导中发现：圣经对于教会

内弟兄姊妹来说，偏重于当作“经文”来读和背；急难之时翻经文、抓应许、求安



慰；平时更多是因为基督徒的责任、甚至只是为了完成教会读经任务来读经；大多

数基督徒依赖听道来了解上帝的话，自己较难读懂、读出滋味来。 

“释经学”原是为帮助人读懂圣经的，但却被归于神学范畴的“高深”专业学问，

忽略了释经学的基础部分，是阅读和分析文章的基础语文常识。更堪忧的是，因为

只将圣经当作“经文”读、背、听，以至常易形成断章取义，教条式的应用与争论。 

圣经对于一般中国民众来说，是“天书”，是宗教的书。虽然大部分人认为它是一

本教导人做好人的书，但不太会以欣赏文本的心态打开阅读，因为心理暗示就是

“天书”，是看不懂的。 

更重要的是，一般中国社会大众认为圣经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没有共通性，与中国

人的审美，也没有共通性，是一本西方教会的经书。而我们传福音者除了讲见证，

也大多只会按照西方语言体系的神学逻辑，来讲解基督信仰，这就很难引发中国读

者在文化记忆中的共鸣。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仿佛只能彻底否认、抛弃中国传统

文化，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读圣经与过去的阅读习惯、阅读记忆和文学审美完全

隔断，这难免让人有“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的隐忧！ 

 

文学读经的合理性 

 

圣经不是神秘难懂的“天书”，而是上帝选用祂忠心的仆人，以他们所熟悉的语文，

把圣灵的启示忠实地记录下来，成了一部用人类的文字，向人类启示上帝的书。 

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狭义则定义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与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

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

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维基百科）。 

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学定义看，圣经不但为历史、神学，更是一部文学典籍。

因此，以文学阅读的方式来读圣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需要有“圣俗之分”的紧

张。 

读圣经首先必须依靠圣灵的带引，要有基督教教义与传统的光照，要有听道而行道

的信仰体验，还必然要使用并遵循语言文学的规律和元素。只需我们粗略了解释经



学的发展和原则，就可以看到圣经在其诠释、翻译、评鉴中涉及到大量文学研究的

元素。 

一方面，全书的形成、结构、文学体裁；全文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句子的语法分

析和字意；上下文关系；创作语境（语言和文化的环境，如地理、服饰等）；作者

和作者心目中的写作对象等，这些现代语言文学研究中基本关注的元素，也是读经

者所不能忽略的阅读基本规律。否则，就有可能“乐”读的不是圣经本身，而是自

己的思想在只言词组的“经句”上的投射。 

另一方面，在对作者原意的理解中，不可能排除阅读者的再创性，共鸣以及应用。

这更是阅读圣经的意义。阅读、查经的目的不是对古文献的考古，所谓读经、研经，

都是为了更明白上帝的心意，好让上帝活泼长存的话来指导、并改变读者的生活和

思想，建造上帝的教会。 

当我们意识到圣经的阅读也是一种语言文学性阅读时，我们会警醒自己的理解和教

义都不能代替圣经文本，都无法避免片面性和时空性；同时我们也能够更主动、更

放松地对圣经中的人物与事件，进行情感投入，从而产生共鸣与应用。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若忽略了历世历代教会借着圣经文本与圣灵的工作，在与圣

经的“对话”中所产生的教义；忽略了教义所含的处境化响应与信仰经验的积累，

那么今天的、个人的与经文间的“对话”就失去了信仰传统的根基，同时也破坏了

语言文学研究的规律，当然也就难以在“乐”读中得着真道了。 

无论从释经与语言文学研究的关系上看，还是从释经学的历史中看，文学评鉴（即，

文学读经法）都并非今天突然产生的新方法。相对来说，文学性释经中所含的语言、

文化元素最多，对处境化的要求也最多。目前释经学中，圣经文学评鉴较多运用英

语文学研究的元素。汉语语境（语言文化环境）中对圣经的阅读，必然带来对圣经

文学评鉴“处境化”发展的需求，这也是以文学的方式“乐读”圣经，必然带来释

经学中对处境化研究的挑战。 

 

汉语读经的挑战 

 



使用文学性读经法来“乐”读圣经，一方面需要解决心态问题，就是了解文学读经

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就要提供方法，就是进行汉语处境化的圣经文学性释经研究。 

目前在中国，圣经文学类书籍以翻译作品为多，中国人自己写的介绍圣经文学的书，

绝大部分内容是西方圣经文学历史、流派、方法的介绍，即便是在举例上，也多是

引用西方文学作品为例，鲜有例举中国文学作品来对比和分析的。于是，这类研究

并没有提供更多在中国文化、语境、审美中，对圣经的阅读和学习方法，反而强化

了圣经作为西方宗教经典这一偏面性身份，而弱化了圣经的普世性、文学艺术性。

这也造成了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人比较难“乐”读圣经。 

虽然西方圣经文学评鉴的研究已经很多，但都是基于西方文学的文体和审美上的，

而西方文学与汉语文学的文体与审美相差甚大，与其他种类的圣经评鉴方式相比，

文学评鉴更为突显出东西方文化和语境的差异。若是我们不能尽快进行汉语文学语

境的圣经文学研究，一方面，目前西方语境中的圣经文学评鉴研究，很难对中国人

的圣经阅读提供实际的帮助；另一方面，圣经的西方文化标签，也将在中国人心目

中更浓更重，与中国社会文化和普通民众的对话就更难。中国神学学者对圣经文学

评鉴的研究，若局限并遵循西方圣经文学评鉴的研究，很难真正被中国人接受并应

用，更难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影响。 

因此，建立具有汉语语境和中国文化背景的神学语言和神学体系是当务之急，而圣

经文学评鉴法的汉语处境化研究则是基础之一。无论从汉语神学建立的角度，从世

界圣经研究的文学性趋向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福音宣教、布道与讲道信息等方面来

看，在汉语文学语境和审美中进行圣经的文学评鉴研究都是必需的，也是紧迫的。

圣经评鉴学研究的文学性趋向，同时也是汉语神学建立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与展开

的机会。因为从文本来看，希伯来文学的文体与审美趋向，与中国的传统文学的文

体和审美趋向，有许多相通之处，并具有在相通基础上的超越。 

 

文学读经之“乐” 

 

我在博士论文《旧约圣经文学的汉语处境化研究》中，将旧约按叙事体和诗歌体两

大类来分析，立足于每一种文体本身的主要文学元素，偏重于汉语文学的审美和研



究路径，同时兼顾目前的圣经文学评鉴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旧约的文学表现特质。

并借着比较相类似的汉语经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案例，来说明圣经与汉语文学

的不同文学表达，传达出的哲学思想和思维路经有何异同。 

在此文中，我举《创世记》中一小段文本的文学性分析，让读者从人物外貌、语言、

情节描写上的对比，体验一点文学性读经的乐趣。 

《创世记》里描写的第一个人是亚当。上帝起意要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创》1：

26）；「上帝用尘土造人并吹生气使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创》2：7）；上帝

「安置他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护（《创》2：15）；「吩咐他不可吃善恶

树上的果子」（《创》2：16）；带各样走兽飞鸟来让他命名（《创》2：19）；甚

至让他沉睡并以其肋骨造一个女人（《创》2：21-22）。 

在这个过程中，显然亚当是有动作、有语言的，但作者都是从耶和华上帝“主动”

的角度来描述，并未记录亚当的言说，这表达出在人和上帝之间，就是被造者和创

造者的关系，人是完全被动的，其正确、美好的人性就是“顺服”与“信从”。 

但女人造出来后，就有了在上帝与人之外的第二个关系，这第二个关系是借着亚当

的话呈现的，这也是圣经中记录的亚当说的第一句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

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2：23）这话中

的含意，一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有被造顺序，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要“成为一体”，夫

妻间的亲密度是高于其他人与被造物关系的。 

接下来，这对代表着男女不同特征和性格的人（其实也是暗指整个人类），就处在

与动物、植物、诱惑人的蛇、和耶和华上帝的关系中。在蛇与女人的对话和形动中，

作者没有描述亚当的言行、想法，女人的想法描述的却很清楚：「女人见那棵树的

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然后，描写了她

的犯罪行动：「就摘下果子来吃了」；以及她与丈夫间的互动：「又给他丈夫」；

她丈夫的回应：「他丈夫也吃了」 （参《创》3：6）。 

这里我们可以推测亚当吃的原因：或者是女人的想法也是他的想法，或者是女人的

想法诱感了他，或者是他习惯于听从女人……但无论其中的哪种想法都是犯罪，他

吃了的行动也是犯罪。这里表达着虽然人与人是有关系的，但人在上帝面前是顺从，

还是背逆，都必须自己承担。 



接下来，对亚当、夏娃的描述是一起的代词「他们」，并且眼睛明亮、知道并自我

判定、拿树叶遮羞，这一连串的思想和动作，都是在一句话中连续完成的（参《创》

3：7）。之后，却以「那人和妻子」来表明他们是各自都「听见上帝的声音」，并

选择「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 （参《创》3：8），进一步表

明了人与上帝个体性的关系。当上帝呼唤那人时，亚当的回答是：「我在园中听见

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创》3：10）这是对耶

和华上帝「你在哪里」那句话的回答；也是亚当的自述：「我赤身露体」；同时也

表达出人犯罪后与上帝的关系：害怕、躲藏。 

当耶和华反问亚当自我认定的合理性，「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参《创》3：11）

亚当始终不是瞎子，当然之前也能看见自己是赤裸的，但他以上帝的安排为「善」，

并没有要遮盖的欲望。当他自述「我赤身露体」时，他其实是否定了耶和华的

「善」，而从自我的善恶出发，来认定「赤身露体」是可羞耻、不合宜的，是不能

见上帝而要躲藏的。 

故而，这里作者以耶和华的这句反问，来质疑亚当“自我认定”、“自我判断善恶”

的合理性。作者巧妙地用这句问话显明了“罪”，就是从“以己为上帝”来判定善

恶。接下来的一句问话是呈明罪的外显，就是违背了上帝事先颁布的命令。「莫非

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亚当的回答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

了。」（《创》3：12）将罪责推给赐他女人的上帝，和给他苹果的女人。而上帝

审判亚当时，就按着他说的两个关系来定他的罪。「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

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参《创》3：17）上帝的命令原是吩咐给亚

当的，亚当应当嘱咐夏娃一同来遵守上帝命令，却反过来听从妻子的话，并违背了

上帝命令。 

这种简练而含有深意的对话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是一场读者可代入的心灵审判，

也呈现出现代法庭的原始要素。以对话的形式，既反映出亚当这个人物的特性与共

性，同时又使叙事体能够形成严密的逻辑，无形地却是最有效地传递关于“罪”的

完整思想理念。 



总的来说，要想乐读圣经，一是要破除“圣经是天书”的畏惧，而相信这是上帝写

给人的一封信，不仅用的是人的语言，而且按照了人的阅读方式，并是超越地域和

文化的，其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能看懂天父的心意。 

 

（作者为教牧博士，现任《海外校园》杂志主编。） 

 

 

 

问题和讨论  

 

谢文郁弟兄：所谓的文学性读经，其实最后拉吉姐妹是归结到把自己的生活经验

拿起来和经文的事件描述进行对应起来阅读。中国人的阅读经验，因为我们的阅读

经验已经转化成了我们个人的经验，不可能是那个纯粹的历史的那种抽象的东西。

当然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些美感也好，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也好，这个是我

们生活中当中非常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拿这个东西来阅读圣经，那是非常重要的。

你强调文学文性阅读，往这方向走我基本上没有意见。但是你把那个从思想的角度

来去阅读圣经，这件事呢，要好好地讽刺一番，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拉吉姐妹：其实我的整本论文第一部分讲的就是教义与释经的关系。应该这样说：

从西方思想这个逻辑上来阅读圣经，是造成今天普通中国人读圣经有隔阂感的其中

一个重要因素。 
 
周小安弟兄：释经学里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按照他的文学体裁来读经，我不知

道跟你的文学性读经是不是一回事。但我听到你讲：就是按西方人的这个文学方式，

跟按中国人的文学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引起一个问题：按希伯来的文学方式，

跟中国人的文学方式，它的区别会不会造成误读圣经呢？ 
 
拉吉姐妹：今天我们读圣经当然最好先了解希伯来人对圣经是怎样解释的，这个

肯定是文学读经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当这本圣经已经度过那么多年以后，你今天

已经不可能完全回到当时当地的阅读方式来读圣经了。为什么说按西方人的文学方

式，跟按中国人的文学的方式，阅读和鉴赏有所不同呢？用一个例子回答你。比如

说今天读诗篇，西方神学对于诗歌的解读和研究的主要方式，一般是讲它的平行句，

你去看所有的解经书，讲到诗篇就是平行句，甚至现在已经到了讲叙事体也是针对

平行体结构来研究。但是在中国人的文学诗歌审美里面，平行对仗它不算什么艺术

最高境界，我们讲的是“意境”。但恰恰当你回到意境来阅读诗篇的时候，你重新

来用王国维的几大境界来看诗篇的时候，诗篇里面那种神学的教义、以及思想和灵

性的意境，就超越了今天西方语言学、西方释经学比较注重技巧结构所呈现的境界。

而中国式的文学研读和欣赏却恰恰是重文本本身意境的。比如说：这首诗好，不是



仅仅因为两句两句都对仗；中国人觉得这首诗好，是因着它的意境高超。以这个解

读读诗篇，评析出诗篇意境的高超，正是呈现出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而这又是在

中国人的理解范围内的。 
 
彭召羊弟兄：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提醒，要用读者熟悉的语言来讲解圣经，其

实我们在学生团契带查经，也是鼓励学生来带，这样学生的讲解对其他学生来讲更

加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觉得有个东西要小心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圣经里面的

那些概念，完全能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能找到合适的相对的东西。我讲一个简单

的例子：道成肉身，我就看到过有人把这比作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神仙下凡，这就

很危险。 
 
拉吉姐妹：你讲的这个恰恰是最不文学解经的一个方式。文学解经的意思不是在

中国已有文化里面找到一个概念来模仿。文学解经的意思就是以文体本身他的体裁、

以及语言、以及评鉴规范来读圣经，恰恰不能概念化的。我们今天看到教会里面很

多时候讲道也讲例子，但你会发现，他讲例子能很生动；但一讲经文呢，好像跟他

的例子关系不太大，更难将经文本身讲得生动，更难让人身临其境。我们讲道常常

就是来几句经文，讲一个很生动的例子，然后再回到经文。而我希望就是：不是靠

例子生动，而是把圣经中的生动的本身讲出来。这样才能吸引人把注意力集中到神

的话 — 圣经上来。 
 
临风弟兄：我有一点反馈。我觉得大家读圣经，大概对于当年的那个文字的驾驭

能力、对文字的了解和研究比较深刻比较多，但是对当时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当时

的世界观的了解非常缺乏，所以常常误解圣经。我举例来讲：创世纪前三章，我们

对当时的那个时候的世界观、当时的宇宙观到底是什么不很清楚的话，就造成我们

今天关于地球年龄的争执。那么还有你说，耶和华神要以色列人去屠杀迦南地的婴

儿。我们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文化、当时的世界观、当时的文化环境，那么我们所得

到了解的上帝跟上帝的本质会差很远，这个其实是很大的苦恼，是基督教里面一个

很大的苦恼。 
 
拉吉姐妹：这个我回应一下，其实我的论文里面也有。从释经学整个的演变的过

程中，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注重文体当时的处境的，但后来有点过头了，就过到已经

不重视它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完全在细究当时的处境，那就忘记了文学有一个特性。

比如说读一本小说；读托尔斯泰小说，第一你要去了解托尔斯泰在当时的情况，但

同时你来读这个文学的时候，你又相信它的超越性对你今天说话。比如你读红楼梦，

你不了解红楼梦当时的情况，红楼梦仍然可以对你说话。何况圣经是超越时代的，

所以我说两者都要，但从整个释经学的发展过程来说，其实从一开始，教父时代到

后来钻入文本考究，到今天文学释经法，它是不断地在两边做纠正。 
 
 


